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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合并理论及其在中美会计实务中的体现

余国杰

　　合并会计报表自本世纪初在美国首次出现以来, 逐渐在世

界各国成为普遍的惯例。为了规范合并会计报表的编制, 美国

会计程序委员会曾于 1959 年颁布了 第 51 号会计研究公报《合

并会计报表》, 从而构成了美国现行实务的理论标准。第 51 号

会计研究公报颁布至今, 其中不少内容虽几经修改, 但大多数

内容仍然有效。在我国, 第一次出现合并会计报表概念的规范

性文件是财政部于 1995 年 2 月 9 日颁布的《合并会计报表暂行

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在国际会计界, 因对少数股权

的性质看法不一, 有关合并会计报表主要形成了两种理论或观

点: 母公司理论和经济实体理论。然而, 各国的实务, 并不是

完全按照某一理论, 而是以某一合并理论为主, 同时兼顾自身

的实际情况来考虑的。本文拟就这两种合并理论及中美合并会

计报表实务做一些比较。

一、两种合并理论及中美合

并会计报表实务的区别

　　两种合并理论及中美合并会计报表实务的区别主要在以

下六个方面:

11 目的和使用者。根据母公司理论, 合并会计报表是母公

司会计报表的扩充, 应按母公司股东的观点来编制, 其主要使

用者是母公司的股东, 少数股东不可能从编制的合并会计报表

中获得他们所需的信息。而根据经济实体理论, 合并会计报表

是整个经济实体的会计报表, 该经济实体由多数股权和少数股

权组成, 这两种股权虽然实力不同, 但同属于一个经济实体, 应

一视同仁。故合并会计报表应按整个经济实体的观点来编制,

其使用者既包括多数股东, 又包括少数股东。美国在第 51 号会

计研究公报中指出“合并会计报表反映的是整个经济实体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其主要使用者为母公司的股东和债权人”。

而我国《暂行规定》指出“合并会计报表, 是指由母公司编制

的, 将母公司和子公司形成的企业集团作为一个会计主体, 综

合反映企业集团整体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其变动的会计报

表”。由此可见, 在该问题上, 美国及我国的现行实务, 是同时

兼顾母公司理论和经济实体理论来考虑的。

21 合并净收益。根据母公司理论, 合并净收益应该是母公

司股东的净收益, 少数股东收益应排除在外。而根据经济实体

理论, 总的合并净收益是整个经济实体所有股东的收益, 少数

股东收益也应包括在内。美国在第 51 号会计研究公报中指出

“合并净收益是母公司股东的净收益”。由此可见, 美国现行实

务采用的是母公司的观点。而我国《暂行规定》指出“全部损

益减去少数股东所持有的损益后的余额为净利润”。可见, 我国

在该问题上采用的也是母公司的观点。

31 少数股东收益。少数股东收益从母公司股东看, 是计算

母公司股东净收益的一项费用, 其计量应基于子公司的帐面净

收益, 即少数股东收益总是等于子公司的帐面净收益乘以少数

股东持股比例。而从经济实体理论出发, 少数股东收益只是总

的合并净收益分配给少数股东的部分。美国现行实务是把上述

两种观点结合起来, 即把少数股东收益作为计算合并净收益的

一项扣除项目, 但并不作为一项费用, 其金额应等于子公司实

现的净收益乘以少数股东持股比例。这里子公司实现的净收益

为子公司的帐面净收益加上当期子公司未实现利润的已实现

部分减去当期子公司的未实现利润。我国《暂行规定》中所采

用的方法与美国相似, 也是把少数股东收益作为计算合并净收

益的一项扣除项目, 并不作为一项费用, 但其金额则为子公司

的帐面净收益乘以少数股东持股比例。

41 少数股东权益。从母公司股东观点看, 子公司的少数股

东是母公司之外的集团, 少数股东权益应视为整个集团的负

债, 其计量应基于子公司的帐面股东权益, 即少数股东权益总

是等于子公司的帐面股东权益乘以少数股东持股比例。而在经

济实体理论看来, 少数股东权益是合并的股东权益的一个部

分, 其报告方式应与多数股东权益的报告方式相一致, 其金额

应等于子公司的隐含总价值乘以少数股东持股比例。这里子公

司的隐含总价值指的是母公司的投资成本所隐含的子公司的

公允价值, 即母公司对子公司股权投资帐户的余额除以母公司

的持股比例。美国现行实务更多体现的是经济实体理论, 把少

数股东权益作为合并的股东权益的一个部分, 但其计量基于的

是子公司实现的股东权益, 即少数股东权益应等于子公司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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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东权益乘以少数股东持股比例。这里子公司实现的股东权

益为子公司的帐面股东权益减去子公司的未实现利润。我国

《暂行规定》虽采取折衷态度, 将“少数股东权益”在合并资产

负债表中排列在“负债合计”和“股东权益”之间, 但其计量

基于的是子公司的帐面股东权益, 即少数股东权益总是等于子

公司的帐面股东权益乘以少数股东持股比例。由此可见, 我国

现行实务更多体现的是母公司理论。

51 子公司净资产的合并。根据母公司理论, 应将子公司的

净资产分为两个部分, 对子公司净资产中属于母公司的部分,

按母公司的投资成本加以合并, 而属于少数股权的部分则仍按

其帐面价值合并, 即应合并的子公司净资产的价值为子公司的

帐面价值加上子公司净资产的公允价值超过其帐面价值中母

公司所拥有的部分。由于母公司的投资成本代表了所获子公司

净资产的公允价值, 因此, 这种方法从母公司观点看反映了历

史成本计价的原则。而在经济实体理论下, 子公司全部的净资

产以公允价值予以合并, 即以母公司对子公司投资帐户的余额

除以母公司的持股比例所隐含的子公司的公允价值予以合并。

中美会计实务均采用母公司观点, 其差别主要在于, 美国现行

实务将母公司的投资成本与所获子公司净资产帐面价值的差

额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所获净资产公允价值与所获净资产帐面

价值之间的差额, 二是投资成本与所获净资产公允价值之间的

差额, 即商誉。并且规定, 该两部分差额应在最长不超过 40 年

的期限内予以摊销。而我国《暂行规定》却将母公司的投资成

本与所获子公司净资产帐面价值的差额全部作为“合并价差”,

在长期投资项目中单独反映, 且不予摊销。

61 未实现损益。母公司销货给子公司 (顺销) 或子公司销

货给母公司 (逆销) 均会出现未实现损益 (U nrealized gain s and

lo sses)。尽管母公司理论与经济实体理论都认为, 在顺销情况

下, 未实现损益应百分之百地予以抵销, 但在逆销情况下, 对

未实现损益的处理, 母公司理论与经济实体理论却有所不同。

按照母公司理论, 对于逆销所产生的未实现损益, 只应抵销母

公司在子公司中所拥有权益的相应数额, 与少数股权相联系的

未实现损益数额不予抵销, 因为该部分未实现损益从母公司观

点看, 对子公司中的少数股东来说是实现的损益, 应由少数股

东确认。按照经济实体理论, 在计算总的合并净收益时, 不论

顺销还是逆销, 未实现损益应全数予以抵销, 但在逆销情况下,

该抵销数额还应根据多数股东和少数股东的持股比例, 在多数

股东和少数股东之间进行分配。美国现行实务采用的是经济实

体理论的观点, 第 51 号会计研究公报指出“未实现损益应百分

之百地从费用或收入帐户中抵销, 且在逆销情况下, 还应在多

数股权和少数股权之间进行分配”。我国《暂行规定》未分顺销

和逆销, 虽要求未实现损益应百分之百予以抵销, 但不要求在

多数股权和少数股权之间进行分配, 因此, 我国的现行实务既

未体现母公司理论, 也未体现经济实体理论。

二、两种合并理论及中美实务

中合并会计报表的编制

　　为进一步说明两种合并理论及中美会计实务的区别, 现举

例如下:

1991 年 1 月 1 日 P 公司以 50 万元的价格取得了 S 公司的

80% 的股权, 当时 S 公司的股东权益由股本 50 万元构成。S 公

司各项资产和负债的帐面价值均等于公允价值, 投资成本超过

所获权益帐面价值的差额按 10 年摊销。

1991 年 S 公司帐面净收益为 30 万元, 没有宣告发放任何

股利。当年 S 公司向 P 公司出售商品一批, 成本 10 万元, 售价

15 万元, 该批商品年末 P 公司有 40% 尚未出售给外界。1991 年

两家公司的损益表如表 1 所示, 年末的资产负债表如表 2 所示。

　　表 1 P 公司和 S 公司损益表 单位: 万元

项　　目 P 公司 S 公司

营业收入 100 40

投资收益 24 —

成本费用 (40) (10)

净收益 84 30

　　表 2　 P 公司和 S 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 万元

资　　产 P 公司 S 公司
负债及股

东权益
P 公司 S 公司

货币资金 85 29 负债 60 12

存　　货 90 45 股本 150 50

长期投资 74 — 留存收益 84 30

固定资产 45 18 　　 — —

合　　计 294 92 合计 294 92

根据上述资料, 1991 年 12 月 31 日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应

编制的抵销分录如表 3 所示。

　　表 3 抵销分录的比较 单位: 万元

抵销项目
母公司

理论

实体

理论

美国

实务

中国

实务
借: 投资收益 24　 24　 24　 24　

　 股本 50　 50　 50　 50　

　 商誉 (或价差) 9① 11125⑧ 9　 10βθ

　 营业费用 1② 1125⑨ 1　 0βρ

　 少数股东收益 6③ 5135βκ 516βο 6　

　 营业收入 15④ 15　 15　 15　

货: 长期投资 74　 74　 74　 74　

　 少数股东权益 16⑤ 17185βλ 1516βπ 16　

　 存货 116⑥ 2βµ 2　 2　

　 营业成本 1314⑦ 13βν 13　 13　

注: ①为年末末摊销的价差, 即 10- 10ö10= 9 万元。
②为当年价差的摊销费用, 即 10ö10= 1 万元。
③为子公司帐面净收益乘少数股东持股比例, 即 30×20% = 6 万元。
④为当年母、子公司之间的购销额。
⑤为年末子公司帐面股东股益乘少数股东持股比例, 即 (50+ 30)
×20% = 16 万元。
⑥为年末存货所包含未实现利润乘母公司持股比例, 即 (15- 10)

×40% ×80% = 116 万元。
⑦为④- ⑥, 即 15- 116= 1314 万元。
⑧为年末隐含的全部未摊销价差。年初 80% 股权部分的未摊销价

差为 10 万元, 隐含年初 100% 股权的未摊销价差为 10ö80% = 1215 万
元, 年末隐含的全部未摊销差为 1215- 1215ö10= 11125 万元。

⑨为当年隐含的全部未摊销价差的摊销费用, 即 1215ö10= 1125。
βκ为子公司帐面净收益减年末存货所包含未实现利润减当年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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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差的摊销费用后的金额乘少数股东持股比例, 即 (30- 2- 1125) ×
20% = 5135 万元。

βλ为年末子公司帐面股东权益减年末存货所包括未实现利润加年
末隐含的全部未摊销价差后的金额乘少数股东持股比例, 即 (80- 2+
11125) ×20% = 17185 万元。

βµ为年末存货所包含的未实现利润, 即 (15- 10) ×40% = 2 万元。
βν为当年母、子公司之间的购销额减年末存货所包含未实现利润,

即 15- 2= 13 万元。
βο为子公司帐面净收益减年末存货所包含未实现利润后的金额乘

少数股东持股比例, 即 (30- 2) ×20% = 516 万元。
βπ为年末子公司帐面股东权益减年末存货所包含未实现利润后的

金额乘少数股东持股比例, 即 (80- 2) ×20% = 1516 万元。
βθ由于价差未作摊销, 因此, 年末的未摊销价差等于最初的价差 10

万元。
βρ由于价差未作摊销, 因此, 当年价差的摊销费用为 0。

将 P 公司个别损益表各项目、S 公司个别损益表各项 目和
表 3 中抵销分录相应项目的金额相加减即可得到 P 公司与 S
公司的合并损益表如表 4 所示。

　　表 4 P 公司与 S 公司合并损益表 单位: 万元

母公司理论 实体理论

营业收入 125

成本费用 (3716)

少数股东收益 (6)

费用合计 (4316)

合并净收益 8114

营业收入 125

成本费用 (38125)

总的合并净收益 86175

分配: 少数股东 5135

多数股东 8114

美国实务 中国实务

营业收入 125

成本费用 (38)

总的合并净收益 87

少数股东收益 (516)

合并净收益 8114

营业收入 125

成本费用 (37)

少数股东收益 (6)

合并净收益 82

　

　　将 P 公司个别资产负债表各项目、S 公司个别资产负债表

各项目和表 3 中抵销分录相应项目的金额相加减, 即可得到 P

公司与 S 公司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如表 5 所示。

三、两种合并理论及中美合并会计报表实务的评价

根据以上情况, 笔者认为选择一种理论和方法的标准, 应

该是理论上合理, 操作上相对简便。中美会计实务没有严格按

照某一种合并理论, 而是以母公司理论为主, 同时兼顾经济实

体理论, 表明这两种理论都有其合理性, 又有其不足之处。

母公司理论与经济实体理论相比, 绝大部分抵销数额的计

算较为简单, 同时由于合并会计报表是由企业集团中母公司编

制, 而母公司股东最关心属于自己份额的净资产, 因此, 其可

取之处是主要的。但是, 应看到母公司理论也存在某些局限性:

(1) 对子公司同一资产、负债采取两种计价标准。属于母公司

的权益部分按公允价值计价, 而属于少数股权的部分仍按帐面

价值计价。如例中确认的商誉 (价差) 9 万元仅是母公司 80%

股权部分的商誉 (价差)。这种处理方法从母公司观点看虽反映

了历史成本计价的原则, 然而, 它却导致了合并会计报表中对

多数股权和少数股权处理的不一致, 使得合并资产负债表的计

价既不是历史成本又不是公允价值。 (2) 对同一会计要素会计

处理程序不一致, 在合并损益表中, 将少数股东收益列为费用。

按一般公认原则, 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 将少数股东权益列为

负债, 无论是多数股东权益还是少数股东权益, 都不应该是负

债; 同样, 多数股东收益和少数股东收益都不符合费用确认的

规定条件。这种处理完全是从母公司的角度考虑的, 为母公司

的股东利益服务的。 (3) 忽视了除多数股东之外的所有其他利

益当事人。(4) 逆销情况下未实现损益抵销数额的计算复杂。集

团内部未实现损益的抵销, 在逆销情况下为母公司相应的部

分, 较经济实体理论全额抵销复杂。

　　表 5 P 公司与 S 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 万元

项　　目
母公司

理论

实体

理论

美国

实务

　　　中国

　　　实务
货币资金 114 114 114 114

存货 13314 133 133 133

固定资产 63 63 63 63

商誉或价差 　　9 11125 　9 　　　　　10

资产合计 31914 321125 319 320

负债 72 72 72 72

少数股权 16 — — 16

股本 150 150 150 150

留存收益 81. 4 81. 4 81. 4 82

少数股权 　— 17185 1516 　　　　　—

权益合计 31914 321125 319 　　　　320

经济实体理论与母公司理论相比, 虽在观念上有许多可取

之处, 在未实现损益抵销上也较为简单, 但在实际操作和实用

上其不足之处更多: (1) 尽管在经济实体理论下, 子公司全部

的净资产均以公允价值合并, 使子公司净资产中多数股权部分

和少数股权部分计价一致, 但合并的资产仍未反映公允价值,

因为在合并时母公司的资产并没有重新计价, 仍按帐面价值反

映。因此仍然存在着母公司理论下合并资产负债表的计价既不

是历史成本又不是公允价值的问题。 (2) 除未实现损益抵销的

计算较为简单外, 其他有关项目 (如少数股东权益、少数股东

收益、商誉等) 抵销数额的计算较为复杂。 (3) 子公司净资产

的公允价值按母公司对子公司投资帐户的余额除以母公司的

持股比例计算, 在母公司持股比例较高的情况下 (如 95% ) , 也

许有其合理性, 但在母公司持股比例较低的情况下 (如 55% ) ,

这种处理方法却很值得怀疑。因为子公司另 45% 的净资产不一

定与该 55% 净资产的处置情况相同。假设母公司以 55 万元的

价格购买了子公司 55% 的股份, 按照经济实体理论依据上述价

格折算出子公司的总价值为 100 万元 (55÷55% ) , 在此基础上

确认少数股东权益和商誉等, 因此存在很大的假定性。

中美会计实务均是在上述两种理论的基础之上, 取其之

长, 避其之短, 形成各自的作法: (1) 因未实现损益的抵销, 经

济实体理论较为简便, 且没有明显的理由能够说明母公司理论

比经济实体理论更优越, 因此中美会计实务均采用经济实体理

论, 即不论顺销还是逆销, 未实现损益都全额抵销。两者的不

同处在于, 在逆销情况下, 美国实务还要将未实现损益在多数

股权和少数股权之间进行分配, 即计算少数股东收益和少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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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权益时要考虑逆销的未实现损益问题, 少数股东收益按子公

司实现的净收益乘以少数股东持股比例计算, 少数股东权益按

子公司实现的股东权益乘以少数股东持股比例计算, 而在我国

实务中少数股东收益总是按子公司的帐面净收益乘以少数股

东持股比例计算, 少数股东权益总是按子公司的帐面股东权益

乘以少数股东持股比例计算。由于少数股东收益是按子公司帐

面净收益计算还是按子公司实现的净收益计算, 少数股东权益

是按子公司帐面股东权益计算还是按子公司实现的股东权益

计算, 理论上不存在谁优谁劣的问题, 但按帐面净收益和帐面

股东权益计算简便,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实务的作法更为可取。

(2) 在子公司净资产的合并问题上, 因子公司净资产中属于少

数股权的部分不论是按公允价值计价还是按帐面价值计价, 均

无法解决合并资产负债表的计价既不是帐面价值又不是公允

价值的问题, 而在经济实体理论下按母公司对子公司投资帐户

的余额除以母公司的持股比例计算子公司净资产的公允价值

又存在着诸多疑问, 因此中美会计实务均采用母公司理论。两

者的不同之处在于, 美国实务将价差分解为了所获净资产的公

允价值与帐面价值的差额和商誉两个部分, 并按规定予以摊

销, 而我国实务对价差不作分配且不予摊销。笔者认为, 由于

在我国现实情况下, 各项资产和负债公允价值的取得有一定的

困难, 因此价差可不必进行分配, 但必须予以摊销, 以与新颁

布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中有关权益法的要求相一致。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审计系　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 余玉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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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i

每月 ∃F
= X i

每月 ∃S
= Y i

1 　01021 　01029
2 01035 01020
3 - 01046 - 01044
4 01001 01008
5 01044 01026
6 - 01029 - 01019
7 - 01026 - 01010
8 - 01029 - 01007
9 01048 01043

10 - 01006 01011
11 - 01036 - 01036
12 - 01011 - 01018
13 01019 01009
14 - 01027 - 01032
15 01029 01023

则 2X i= - 01013　　2X2
i = 010138

　2 Y i= - 01019　　2Y2
i = 010097

　2X iY i= 010108

根据统计学中标准差公式

CF=
2X i

2

n- 1
-

(2X i) 2

n (n- 1) = 010031

CS=
2Y i

2

n- 1
-

(2Y i) 2

n (n- 1) = 0100262

B =
n2X i2Y i- 2X i2Y i

〔n2X 2
i - (2X i) 2〕〔n2Y i

2- (2Y i) 2〕
= 01939

则套期保值率H = 01939×0100262
0100313

= 01786

这也就是说, 在期货市场上买或卖商品数量应该为现货市

场中所买或卖商品数量的 7816% , 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在期货市

场买卖合约应该为整数, 所谓风险最小化的最优套期保值也只

是一个近似的最优化。由以上讨论可知, 在风险最小化的套期保

值中, 期货合约价值总值就应为HN A , 进而在期货市场中所持头

寸应为N = HN A öQ F (Q F 为期货合约单位)。

在规范的期货市场上, 套期保值功能的发挥是建立在一定

的市场要素基础上的, 这些要素包括品种、价格、行为等等, 只

有完善这些要素市场, 套期保值的功能才有得到真正的发挥的

前提, 而套期保值交易的效果还取决于交易者对基差和套期保

值率等诸多技术经济指标的掌握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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